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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竹南高級中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960607 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960629 校務會議通過  

                                       1050826 校務會議修正 

一、依據：     

(一) 性別平等教育法。 

(二)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 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二、任務 

    本校為建立學生健康安全之性觀念與性態度，學習避免非預期懷孕之 

   知能，並宣導校園師生及家長對懷孕及育有子女之學生採取接納、 

   關懷之態度，以積極保障懷孕及育有子女學生之受教權，特訂定國立 

    竹南高中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三、對象： 

本校學生，包括一般學生及懷孕、曾懷孕（墮胎、流產或出養）與育 

有子女之學生。 

四、組織： 

(一)發現學生懷孕時，應即成立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指派學生輔導

專責單位設立單一窗口，與本案學生課業、學習環境密切相關之處室主管

為當然成員，得視需求聘請相關專業或有處理懷孕學生事件經驗之校內外

人士為成員；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發言人，並應依相關規定進行通報。 

(二)工作小組應依需要，儘速擬妥分工表，統一事權，並共同商討執行懷孕學

生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所定之諮詢輔導、經費籌措、社會資源整合

及資料彙報等相關事宜。 

五、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原則 

(一)學校預防及處理學生懷孕事件，應秉持多元、包容之精神，積極維護學生

基本人權，保障學生受教權。處理過程中應嚴守專業倫理，尊重隱私，採

取必要之保密措施。同時應統整運用社會資源與經費，以維護懷孕或育有

子女學生之權益，提供最大協助。 

(二)各單位不得以學生懷孕或育有子女為由，做出不當之處分，以明示或暗之

方式，要求學生休學、轉學、退學或請長假。 

(三)遭受學校歧視或不當處分之學生，得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規

定，提出申訴或救濟。 

(四)學校知悉學生有懷孕之情事時，其內容如屬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或

其他相關法規規定應辦理通報者，應依規定確實辦理。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8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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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措施： 

(一)教務處依學籍及成績考查或評量等相關規定，彈性處理學生補考與補救教

學等學籍及課程相關事項。 

(二)學務處依學籍及成績考查或評量等相關規定，彈性處理學生出缺勤紀錄及

請假相關事項。 

(三)總務處得依本要點規定建置校園相關硬體設施，提供懷孕或育有子女之學

生無障礙之學習環境。 

(四)輔導室得依本要點規定成立輔導團隊提供懷孕或育有子女之學生必要之輔

導措施。 

(五)學校教師應於課程中融入培養學生建立健康安全之性態度與性行為，學習

避免非預期懷孕之知能。 

(六)實施多元適性教育： 

1、教務處協助補救教學，完成學制內之課程。 

2、學務處、輔導室協助因懷孕所產生之需求：孕程及產後照護、非預期性 

   懷孕知能、家庭教育等。 

3、輔導室協助生涯規劃輔導及技職訓練課程等。     

(七)實施心理輔導： 

1、成立輔導團隊，其成員應包括輔導主任、校護、輔導教師、輔導專業人 

   員、導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並得聘任校外輔導專業人士擔任 

   諮詢顧問。 

2、輔導團隊應擬訂整體輔導計畫，並定期召開個案會議，適時修正計畫， 

   遴選合適之輔導教師進行諮詢輔導，建立懷孕學生紀錄，依專業倫理妥 

   適保存及管理其資料。 

3、輔導內容如下列： 

(1)提供懷孕學生個別輔導及諮詢。， 

(2)提供懷孕學生相關決定作成之諮詢及協助。 

(3)提供多元適性教育之實施方案，協助學生完成學業，維護受教權，

並依其意願輔導升學。 

(4)運用社會資源，依懷孕學生需要協助其待產時之安置問題，及生產

後或育有子女學生之托育需求。 

(5)提供懷孕學生家庭諮詢與支持，並視需要提供另一方當事人與其家

長諮詢及協助。 

(6)協助提供懷孕學生及其家長諮詢及資源轉介。 

(7)協助相關社會福利資源轉介。 

(8)提供工作小組與其他教師諮詢。 

(9)提供班級團體輔導。 

(10)協調提供孕程保健諮詢、嬰幼兒保育諮詢等衛生醫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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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置安全無障礙之學習環境： 

1、教務處安排課程時間、埸地、遴選適任教師，以協助輔導團隊進行必要 

   之輔導措施。 

2、學務、總務單位應配合輔導團隊，協助懷孕及育有子女之學生及其家庭 

   運用校內外資源，以因應可能之家庭生活困境及托育需求。 

3、規劃合乎需要之教室安排、課桌椅調整、停車設施、如廁地點等。 

4、健康中心設備器材之增購等。 

5、提供母乳哺（集）之相關設施。 

(九)審慎規劃教師進修、學生學習與親職教育之課程與活動，並積極營造多元、

同理、包容、友善、平等及無歧視之校園文化。活動內容規劃如下： 

1、教導學生合宜之交往及情感表達方式，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 

2、教導男女學生懷孕、避孕、流產之知識、態度、行為及責任。 

3、增進教師辨識學生行為之能力，並提升其性別平等意識與輔導知能。 

4、強化學校預防及處理性侵害事件之能力與措施。 

5、建立人權校園，積極維護學生受教與安全之權利。 

6、加強親職教育，增進親子情感與溝通能力，並培養共同面對問題之積極 

  態度與共識。 

(十)健全社會資源網路： 

整合教育、社政、戶政、勞工、衛生醫療、警政等單位之資源，提供懷孕

或育有子女之學生輔導、轉介、安置、保健、就業、家庭支持、經濟安全、

法律協助及多元適性教育。 

七、輔導與處理程序： 

(一)設置專用電子郵件帳號(aso@webmail.cnsh.mlc.edu.tw)、電話（037-464940），

懷孕學生能有隱私及尊嚴地主動求助，且應運用集會、教學或教師進修，

加強宣導設置專線信箱之基本精神、功能與使用方法。 

(二)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處理依本要點所制訂之流程執行。(附件) 

(三)學校應於每學年末將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概況回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八、經費來源：  

學校應編列相關經費，並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補助，辦理懷孕或育有

子女學生之輔導及多元適性教育，因應學生懷孕事件之預防與處理。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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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專責單位 

成立處理小組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選定合適之個管員進行協談諮商 

1. 同理懷孕學生 

2. 確認、分析問題，了解需求並

協助處理 

3. 告知未成年學生通報之責 

4. 共同擬定輔導計畫 

建 立 分

工表 

定期召開個案會議 

訂定/修正輔導計畫 

依相關規

定通報 

學校不當處分

之申訴 

生產 中止懷孕 

學生懷孕事件 

1. 提供學生諮商輔導 

2. 提供學生家長諮詢與

支持 

3. 視需要提供另一方當

事人協助 

4. 提供相關衛生醫療資

源 

5. 視需要提供學生多元

適性教育 

6. 協調學籍、課程及成

績考查等事項 

7. 提供相關社福資源 

8. 視需要進行班級輔導 

9. 學校硬體設備及其他

資源協助 

1. 提供學生諮商輔導 

2. 提供學生家長諮詢與

支持 

3. 視需要提供另一方當

事人協助 

4. 提供相關衛生醫療資

源 

5. 視需要提供學生多元

適性教育 

學校依法規劃

或辦理 

平時

整合

政府

與 

社會

資源 

辦理

學生

與教

師之

性別

平等

教育 

追蹤輔導 

結案 

視情況轉介至社

福或相關單位 學校每年彙報教育

主管機關 

列入學校校務評鑑 

學校在學生生產或

中止懷孕之後才得

知此事 

輔導專責單位 

(和學生進行協談，

視需求提供協助) 

提供

學生

諮商

輔導 

視情況需要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流程 


